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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危爆物品出口案件的查控与治理

　　摘　要　瞒报危爆物品出口是港口安全的重大隐患，对社会公共安全、航运安全及港口发

展构成严重威胁，是海关和公安机关查处打击的重点。广州港战略地位重要、货物吞吐量巨大、

石化码头风险集中，安全需求格外突出。本文通过梳理近三年查获的瞒报烟花爆竹出口案件，

全面分析案件规律特点及防控短板，围绕“打、防、管、控、建，疏”等方面提出建议，推动

开展全链条治理，确保大湾区战略港口高水平安全。

　　关键词　港口  危爆物品  治安管理  对策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和货

物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海运占全球货物运输

量约 90%。港口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特

别是主要货运港口，在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

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重要、作用突出，港口

安全事关全局。一直以来，瞒报危爆物品出

口是港口安全的重大隐患，对社会公共安全、

航运安全及港口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是海关

和公安机关查处打击的重点。随着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加速推进，广州港战略地位日益

凸出，对港口安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2021

年以来，广州公安机关与海关部门密切配合，

持续加大对瞒报危爆物品出口活动的打击和

监管力度，连续查处了 11 起瞒报烟花爆竹

出口案件。本文通过复盘案件，全面梳理类

案规律特点及打击防控短板，围绕立足上游

治理，强化全链条打防，避免安全风险向港

口集中，及转制后港口治安防控体系构建，

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形成有港口行业特色的

危爆物品安全管控体系，以更高水平港口安

全更好地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一、概况和现状

（一）广州港概况

2022 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6.55

亿吨、排名全国第 5，集装箱吞吐量 2485

万标箱、全球排名第 6。截止 2022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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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开通海铁联运班列 35 条，连通湖南、

江西、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等内陆腹

地 ；海运通达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

个港口，有集装箱班轮航线 260 条，其中外

贸 154 条，广州港至非洲航线是国内航线最

多、班次最密、船东最多的中非航线。

广州港现有危险货物集装箱码头 10 个、

石油化工码头 18 个，年均装卸石油化工品

约 2000 万吨，年累计在港存储危险品约

200 万吨，2023 年 1-8 月，危爆物品作业量

约 2349 标箱、45159 吨，危化品种类多且

数量大，易燃易爆和泄漏等风险指数高。

（二）烟花爆竹贸易现状及瞒报出口

成因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出

口国。据海关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至 11

月我国烟花爆竹出口 38.03 万吨，出口金额

超 10 亿美元，远销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据资料显示，2022 年我国烟花爆竹及相关

企业数量近 4.6 万家，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

湖南省浏阳、醴陵和江西省萍乡、万载等市

县，2022 年浏阳市出口烟花爆竹 2.41 万批，

货值 40.76 亿人民币。烟花爆竹出口以集装

箱海运为主要运输方式，曾有南北两条传统

的出口通道，其中南通道以广东的口岸为干

线港，北通道以上海港为干线港。2008 年，

随着国家有关政策调整，只有上海港允许烟

花爆竹出口。

广东紧邻“中国烟花之乡”湖南浏阳市

和“中国花炮之都”湖南醴陵市。由于历史

因素和经济利益驱使，导致一些不法商贩愿

意铤而走险，将烟花爆竹瞒报为普通货物运

往广东港口报关出口。以湖南浏阳为例，与

广州港相距约 700 公里，与上海港相距约

1100 公里，据了解，如从广州港瞒报出口

烟花爆竹利润是经上海港正常出口利润的 4

倍以上。同时，由于保障货物通关效率的需

要，海关对港口货物一般按照 1.5%-3% 的

比例抽检，客观上也导致了一些不法商人心

怀侥幸、故意瞒报。此外，一些国家禁止烟

花爆竹进口，或征收较高关税，也是导致烟

花爆竹瞒报出口的重要原因。

（三）瞒报活动的基本流程和监管责任

链条

国外客户（采购方）向国内货代公司（代

理方）下订单采购烟花爆竹，并约定瞒报为

普通货物出口。货代公司向生产企业订购，

并组织车辆运输（因瞒报动机，为掩人耳目，

通常选择无危运资质的普通货车及驾驶员运

输）。运抵目的地后，或卸货存入当地普通

仓库，或直接以柜对柜直接倒货的形式装入

集装箱。同时，货代公司联系报关公司，报

关公司以货代公司提供的瞒报名目向海关申

报（报关公司未认真查验实际货物）。海关

在开箱抽查或 X 光检查环节，发现瞒报货

物后，根据行刑衔接机制通报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

烟花爆竹属于第一类危险品，经销、采

购、运输、仓储、出口都需要对应资质，面

临全链条的监管。其中，外贸公司由政府商

务部门管理 ；采购烟花爆竹需要《烟花爆竹

经营（批发）许可证》，由应急管理部门监

管核发 ；运输、存储危爆物品需要物流企业

和承运人具备危运资质，由交通运输部门监

管核发 ；报关公司由海关部门登记管理。

（四）危害性分析

瞒报烟花爆竹出口类案件的危害主要有

四个方面 ：一是严重威胁港口安全与发展。

港口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基础设施，除航运功

能，还具有服务、贸易、工业、国防等功能，

是服务支撑国家和地方发展的重要平台。广

州港货物吞吐量巨大、码头存储有大量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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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品，一旦烟花爆竹混入其中发生爆炸，

港口设施将遭受严重破坏，同时国际贸易关

系、供应链体系也将受到严重冲击，一系列

后果不堪设想。二是严重威胁社会公共安全。

为规避安全监管，瞒报的烟花爆竹货物从一

开始就完全暴露在各种风险之下，在运输、

保管、装卸等各个环节，对周边的道路车辆、

居民区、仓库、货场等实时构成严重威胁。

2012 年 9 月 10 日，我市白云区增宝仓库发

生爆炸案，造成 8 死 36 伤，就是由于在装

卸瞒报的烟花爆竹过程中不慎发生碰撞引起

爆炸导致的。三是严重威胁船舶安全。瞒报

的烟花爆竹一旦通关上船，货轮就犹如被装

上了定时炸弹，航行途中一旦发生爆炸，极

有可能船毁人亡，随船货物尽损，船运公司

及相关方将面临巨大损失。四是形成“洼地

效应”，导致风险持续输入。瞒报烟花爆竹

出口活动一旦在某地某港屡屡得逞，会迅速

在不法分子间形成经验传播，特别是在其他

港口严查严打的情况下，瞒报的烟花爆竹货

物会集中流向打击管控偏松的地区及港口。

从广州港情况看，往年查获的烟花爆竹都是

湖南发货，存在交通便利因素，但在今年查

获的“8.24”案件中，烟花爆竹从浙江丽水

市缙云县发出，此地紧邻温州、宁波、舟山

等本省港口，其“舍近求远”的动机成因值

得高度警惕。

二、对近三年十一起案件规律特
点复盘分析

2021 年以来，在广州港查获以瞒报、

谎报方式非法出口烟花爆竹案件共 11 宗，

共查缴烟花爆竹 191.2 吨。其中 2021 年

2 起 共 83.4 吨，2022 年 8 起 共 102.8 吨，

2023 年截止目前 1 起 5 吨。单起最大数量

71.68 吨（发往利比亚），最小数量 1.56 吨（发

往越南）。

从时间规律看，集中在下半年，第四季

度为高发期。在 11 起案件中，上半年查获

2 起，下半年 9 起 ；具体查获为 6 月 2 起，

8 月 2 起，9 月 1 起，10 月 2 起，11 月 2 起，

12 月 2 起。

从瞒报手法看，名目高度雷同，显示犯

罪手段成熟。这 11 起案件均以与烟花爆竹

外形类似的生活物品名或沙发、折叠椅、屏

风的大件家具物品名义申报，其中以水杯、

蜡烛、打气筒、扩音器和衣架等居多，并在

集装箱箱口堆放少量其所申报商品、特别是

家具类物品。经了解，此类手法在上海、舟

山、宁波等港口查获的同类案件中被广泛采

用，其目的是企图以“障眼法”应对 X 光

查验和临时开箱检查。

从违法环节看，全程逃避监管，全链条

违法违规。这 11 起案件在买卖、运输、仓储、

装卸、申报等各个环节，普遍存在违规销售、

不如实登记烟花爆竹流向、不查验承运人运

输资质、违规承运危险货物、违规储存、装

卸货物及不履行查验义务、虚假申报等情况。

涉及的违法主体有采购方、销售方、仓储方、

物流公司、报关公司等。

从行为风险看，全程高危作业，末端

风险最高。这 11 起案件中，发货方和第一

手承运方，都明知货物为烟花爆竹，装卸和

运输过程相对谨慎。在抵达广州的仓储和交

接环节中，仓储方及第二手承运方存在“睁

一眼闭一眼”或不闻不问的情况，装卸交接

按照普通货物对待，风险完全暴露。特别是

在城市道路边，以车尾对车尾方式装卸烟花

爆竹（7 起）、在城市中心区普通仓库存放

17.5 吨爆竹（1 起）等突出情况，危险性极大。

从涉案主体看，以本地货代公司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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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是瞒报出口活动的主要策源地。在瞒报

出口活动的全过程中，货代方起主导作用，

全程参与、全程知情。承运方、报关方分别

在运输、报关环节起配合作用，并通常以检

查未发现或不知情为由，逃避打击或被从轻

处理。在 11 起案件的货代公司中，广州 7 家、

深圳 2 家、浙江 1 家、山东 1 家。

从货物流向看，发货地集中在湖南浏阳，

目的港以中东北非南亚沿线国家为主。11

起案件中，发货地 10 起为湖南浏阳，1 起

为浙江缙云。在 11 起案件中，10 起已查明

目的港，1 起为中途查获。涉及港口 11 处，

其中阿联酋 3 起、伊拉克、利比亚、摩洛哥

各 1 起、印度 2 起、越南 1 起、新加坡 1 起、

尼日利亚 1 起。

从处理结果看，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为主，

打击力度偏弱。在 11 起案件中，除正在办

理的 1 起外，9 起以非法经营罪立刑事案追

究，1 起以非法运输危险物质案立行政案件

追究。在国内同类型案件中，上海、宁波等

地多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非法经营罪，

情节严重的，可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最高十五

年。危害公共安全罪起刑点为三年有期徒刑，

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三、打击防控存在的问题短板

从公安机关打防管控的视角出发，在

治理瞒报烟花爆竹出口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

中，还存在以下体制问题和工作短板 ：

（一）“打得轻”，处罚力度不够

由于此类案件涉案环节多、主体多，取

证要求高、侦办难度大，导致在国内执法实

践中，此类案件处罚结果不尽相同。在证据

充分的情况下，案件能以危害公共罪定罪量

刑，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而在证据不足的情

况下，往往仅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一些涉案

嫌疑人借此可以逃脱实刑处罚，客观上造成

了对此类犯罪活动打击不力。此外，在公安

管理体制改革前，广州港航公安机关力量相

对单薄，对此类案件在打深打透方面往往力

不从心，客观上也形成了以非法经营罪查处

的传统做法和思维定式。

（二）“防得松”，风险向下集中

纵观查获的这 11 起案件，烟花爆竹货

物从发货地启运到直抵港口，几乎一路畅通。

销售企业、承运公司、仓储企业、报关公司

不履行基本的检查核验义务，部分货代公司、

报关公司甚至胆大妄为，故意伪报、瞒报，

行业自律形同虚设，侥幸心理普遍严重。安

全监管全部压向最后一关的 X 光检查和海

关抽检，安全风险在上游未被有效“稀释”，

在港口末端高度集中。

（三）“管得散”，监管合力不强

在瞒报烟花爆竹出口类案件中，监管链

条长、监管主体多元，其中包括市场监管、

交通运输、港务、海关、公安以及应急管理

部门等诸多部门。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战、执

法尺度、工作标准不统一、监管缝隙大，打

防工作缺乏协同配合，一些部门开展的专项

行动未能形成多部门有效联动。总体而言，

监管合力与协作机制都亟待加强与完善。

（四）“控得弱”，基础工作滞后

港航公安转制后，相关警务运作机制和

工作标准尚未完全理顺，针对危爆物品的治

安管控标准和模式还不完善。港口治安管理

工作涉及的人、船、车、物等多种要素缺乏

有效纳管，对货代、船代、报关等港口上下

游企业从业人员的风险隐患排查机制有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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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港口在安防硬件陆续到位的情况下，人

员配备及培训相对滞后，相关防控机制缺乏

有效整合，风险感知能力不足。相对于工作

任务量及复杂程度，港航公安机关现有治安

管理力量单薄分散，控制力不足。

四、对策建议

（一）亮明“打”的态度，切实形成有

力震慑

一是加强力量，打深打透。突出抓好新

发案件侦办工作，发挥行业公安转制后的体

制优势，组织市局各警种部门配齐配强力量，

支援港航公安侦查工作，从深从严落实全链

条打击。二是从严惩处、加大宣传。以危害

公共安全罪和非法经营罪实刑为目标，依法

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办好典型案件，加强新

闻宣传，形成有力震慑。三是精心组织、形

成战法。视情成立市局层面的专案组，加强

指挥协调，及时总结经验，推动形成打击类

案成熟技战法。

（二）压实“防”的责任，有效促进行

业自律

一是严格倒查追责。将责任倒查作为侦

办此类案件的重要内容，在追究刑事责任的

基础上，积极协调各职能部门，落实对涉案

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的行政处罚，切实提高

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成本代价。引导督促案

件涉及的船务公司，向违约瞒报的物流公司、

报关公司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并采取列入黑

名单、市场禁入等商业制裁措施，进一步打

击瞒报行为。二是组织警示教育。深入开展

以案说法，针对涉案行业及从业群体，由公

安机关牵头组织开展专项警示宣传教育，促

进各方认清非法销售、运输、储存烟花爆竹

和瞒报出口的严重危害和法律后果，算清违

法成本，破除侥幸心理，切实履行安全责任

和查验义务。三是引导监督自律。鼓励线索

举报，明确奖励标准，带动相互监督，促进

行业自律。

（三）发挥“管”的合力，建好用好协

作机制

一是建立公、检、法联动惩戒机制。加

强办案协作，在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

证据收集与完善等方面加强沟通。针对瞒报

烟花爆竹出口违法犯罪活动给公共安全造成

的严重威胁，积极推动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追

究非法经营出口烟花爆竹违法行为刑事责

任，有力落实依法从严打击。此外，针对烟

花爆竹危险性高的实际情况，加强公检法三

方协调，提高物证提取、送检和涉案物品处

置工作效率，尽早销毁涉案烟花爆竹，消除

安全隐患。二是建立完善多部门协同监管与

执法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市安委会和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联席会议的统筹协调作用。健全

完善多部门协调联动的防控机制和执法协作

机制，视情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提升协作水

平。三是建立常态化情况会商通报机制。主

动加强与海关风险防控部门的常态化情况会

商机制，推动建立国内主要港口城市港航公

安机关情况互通机制，依托市局和省厅与湖

南警方的警务协作框架，进一步提升与浏阳

警方的防控协作水平。积极探索与涉案目的

港国家开展国际警务协作。依托在穗外国人

管理服务工作，通过涉案国家在穗商会、广

交会等渠道平台，加强情况通报，传递明确

信号，促进在穗外商守法经营。

（四）加强“控”的力度，整合优化力

量措施

一是整合管控力量。根据港口治安管理

工作实际情况，在港航公安内部推行“大治

安”警务模式，将治安大队、内保大队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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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队伍进行整合，加强业务统筹、释放警力

资源、提高工作质效。二是深化精准查控。

根据瞒报行为在申报名目、货物流向、多发

时间等方面的规律特点，协调海关加强重点

查验，提高开箱检查的密度。进一步深化拓

展与烟花爆竹产地警方的管控协作，及时通

报掌握发货承运车辆信息，加强远端查验。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物流仓库的日常走访

检查 ；属地公安机关加强对港区周边货车过

货地点、路段的巡逻盘查、视频巡查，及时

发现可疑行为，提取可疑车辆信息通报海关

加强针对性查验。三是强化应急管控。围绕

查获货物的紧急处置、临时看管、转移销毁

等工作环节，加强与海关、港口码头部门的

协调对接，进一步完善顺畅处置流程。以最

小应急单元建设为抓手，指导港口码头安保

力量加强危险品堆场及临时安置堆场的值守

巡防，开展常态化业务培训和应急处突拉动

测试，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管控能力。

（五）加快“建”的进度，夯实治安基

层基础

积极做好体制转改的后半篇文章，将行

业公安特色做法有机融入到地方公安标准化

警务模式之中，构建警务运行规范、警企边

界清晰、港口特色鲜明的新型港航公安警务

模式。一是构建公安主导的港口治安防控体

系。以理顺机制、统一标准、连通设施为重

点，将港口企业全面纳入内保重点单位、反

恐重点单位，全面加强管理；按照公安标准，

重新梳理采集港口治安要素 ；升级完善港口

安防基础设施，实现企业视频监控与公安机

关联网，按照市局治安防控体系“四个一”

建设要求，着力提升港口治安防控整体运作

水平。二是全面落实港口特色的“派出所主

防”。紧密结合港口风险要素多元、高度集中、

安全需求突出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进“派出

所主防”改革，全面落实主动警务、预防警

务。突出问题导向、风险导向，加强针对重

点部位、突出风险和生产高峰的各项安全防

范措施，常态化开展治安检查和应急处突演

练，按照高于社会面的标准，狠抓港区治安

防控和应急响应。三是协调推进消防救援机

构接管港口消防管理工作。加快理顺行业公

安转制历史遗留问题，协调推动消防救援机

构全面接管广州地区部分港口码头消防管理

工作。同时保留港口企业消防队，与属地消

防大队形成力量叠加，从整体上增强港口码

头应急处置实力。公安机关积极主动配合消

防救援机构，履行好消防管理中的公安职责，

全力消除化解消防隐患，有针对性重点抓好

危险品堆场四防检查，确保安全。

（六）探索“疏”的途径，审慎论证推

动疏堵结合

在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驱使下，瞒报烟

花爆竹出口活动具有持续性和顽固性。建议

上级有关部门在重视瞒报烟花爆竹出口活动

输入性风险的同时，适当考虑湖南产地烟花

爆竹就近出口的市场需求。采取“疏堵结合”

办法，探索差异化分级管控措施，在国家层

面，加强布局规划，选择适当地点设置烟花

爆竹出口港口，有效分流、降低瞒报危爆物

品向主要港口集中的风险，从源头上疏导遏

制危爆物品瞒报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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